臺北市中山國民小學100學年度正式特殊教育教師甄選考試成績複查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100年    月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
	准考證號
	
	報考類科
	

	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複 查 項.目
	· 查覆成績（分數）
（本欄應考人勿填）
	最低錄取標準分數

	（1）初試（筆試）成績
	
	

	（2）複試（教學說明演示及面試）成績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複查回覆結果：

	回覆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   月     日


備註：
1. 成績複查一律以書面方式辦理，且以一次為限，請於錄取名單公告後，依據甄選簡章規定時間內親至本校人事室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 成績複查申請程序：一律填寫本「成績複查申請表」，本申請表之應考人資料，請親自填寫正確。申請表中有※處，應考人不必填寫，另附貼足限時郵資之回郵信封一個（詳細填寫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郵遞區號），否則不予受理。請詳細填寫應考人姓名、准考證號碼、報考類科、申請日期、聯絡電話、複查項目。
3. 申請費每份50元。
4. 申請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，不得要求查看或影印答案卷（卡）或重閱答案卷（卡）及其他事項；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。



















複查表：請撕下或複印Ａ４填寫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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